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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让项目所在地的广大群众了

解本项目概况以及与工程有关的环境问题，征询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要求

和看法，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

定，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对项目有关情况进行公示，并在公示后进行统

计和分析结果，以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观点、建议和要求，供决策和管理部门参

考。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9年 6月 19日委托广西南洋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合浦县公馆镇海山-细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编制工作。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相关要求，于 2019年 6月 20日进行

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符合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

日内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要求。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

况、建设项目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连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网络

我单位于 2019年 6月 20日在第一环评网（http://www.d1ea.com/front/eia/54

328.html）进行了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详见附图 1。

2.2.2其他

我单位未采取其他方式进行该项目的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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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均未接到当地群众电话、电子邮件、传真及上门等形

式的反馈和咨询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9年 8月 20日完成征求意见稿后，我单位在第一

环评网（http://www.d1ea.com/front/eia/54942.html）、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gxbhlg.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

catid=34&id=103）、广西日报、项目所在地周边现场张贴三种形式进行公告。

在第一环评网、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网站、项目所在地现场张贴公

示发布时间为 2019年 8月 20日至 2019年 9月 2日共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的网络和现场张贴公告持

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在广西日报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8月

21日和 2019 年 8 月 22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公示内

容包括：（一）公众查阅相关资料的方式及期限，（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三）公众反馈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四）公众意见反馈时限，（五）建设单位

和联系方式，（五）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网络

我单位于 2019年 8月 20日至 2019年 9月 2日共 10个工作日，在第一环评

网（http://www.d1ea.com/front/eia/54942.html）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网站（http://www.gxbhlg.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

=34&id=103）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截图详见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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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3.2.2报纸

我单位于 2019年 8月 21日和 2019年 8月 22日在广西日报进行了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照片详见附图 3。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公示报纸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要求。

3.2.3张贴

我单位于 2019年 8月 20日至 2019年 9月 2日共 10个工作日，在项目所在

地进行张贴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照片详见附图 4。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3.2.3其他

我单位未采取其他方式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3.3 查阅情况

查阅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网络连接直接网

上查阅；二是通过致电我公司联系查阅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根据第一环评网的统计，公众浏览次数

为 119 次；未有公众联系我公司联系查阅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纸质

版），收到 1名公众电话意见反馈。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 1名公众电话意见反馈，主要

环境相关问题是担心爆破会震裂房屋，矿区开采会造成地下水位下降。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 1名公众电话意见反馈，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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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反馈，我单位耐心解释拟采取的措施。

本次公众参与公示期间，仅 1个公众提出反馈意见，说明在通过本项目的公

众参与公示活动了解本项目的建设方案及环境影响情况后，公众异议不大，我单

位已经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拟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得到评审专家认同，因此，

我单位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 1名公众电话意见反馈，针对

公众意见反馈，我单位拟采取以下措施减轻环境影响：

针对公众担心爆破会震裂房屋意见反馈，我单位拟对距离村庄 350m范围内

采用静态膨胀剂爆破工艺替代炸药爆破工艺，静态膨胀剂爆破工艺无噪声无振

动，有效减少爆破作业影响，保证附近村庄房屋安全；针对公众担心开采会造成

地下水位下降，我单位拟进行分区开采，各采区首采位置位于矿区中部，有效减

少开采造成的地下水位下降对周边村庄的影响。拟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得到评审

专家认同，以上措施明确写入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在网上公示，我单位承诺严格

执行上述措施及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其他措施，接受社会监督。

6. 其他

项目有关公众参与的资料统一进行存档备查，公参资料主要包括纸质版的报

纸及公示的现场照片，其中纸质报纸整理装订，公示的现场照片刻录成光盘备查。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在合浦县公馆镇海山-细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

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

合理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合浦县公馆镇海山-细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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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单位：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19年 10月 20日



附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附图 2-1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1



附图 2-2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2





附图 3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照片



附图 4-1 浪坡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1



附图 4-2 浪坡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2



附图 4-3 公馆街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附图 4-4 铁山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附图 4-5 石岭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附图 4-6 平田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附图 4-7 西坎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附图 4-8 独山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附图 4-9 陈屋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附图 4-10 乘马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附图 4-11 龙江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附图 4-12 石达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附图 4-13 盐田村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